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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1,000,572,652 99.9999 507 0.0001 0 0.0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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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

1、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提案 

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权的比例（%） 

是否当选 

5.01 韩新胜 1,000,560,657 99.9988 是 

 

(三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议案 

序号 

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1 关于核定 2017 年度房地产项目

权益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提案 

45,119,200 99.9989 507 0.0011 0 0.0000 

2 关于核定 2017 年度对外担保额

度的提案 

45,119,200 99.9989 507 0.0011 0 0.0000 

3 关于 2017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

联方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

借款预计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

45,119,200 99.9989 507 0.0011 0 0.0000 

4 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

的提案 

45,119,200 99.9989 507 0.0011 0 0.0000 

5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提案 45,107,205 99.9723 - - - - 

 

(四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非累积投票提案《关于核定 2017 年度房地产项目权益土地

储备投资额度的提案》、《关于核定 2017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》、《关于 2017 年度控股股

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预计暨关联交易的提案》、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

部分条款的提案》,审议并通过了累计投票提案《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提案》。 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中，提案三《关于 2017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控



股子公司提供借款预计暨关联交易的提案》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，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非

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；提案四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部分条款的提案》由出席

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；其余提案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

半数以上通过。 

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：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吴伯庆、杨红良 

2、律师鉴证结论意见： 

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、有效；本次股

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、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、有效；本

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8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《上海市金茂律

师事务所关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； 

3、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 2017 年 8 月 19 日  


